
 
 

 

各位持牌人：  

 

有關：以招標形式銷售一手住宅物業  

 

 地產代理監管局（「監管局」）致函提醒各持牌人，在參與

以招標形式銷售一手住宅物業時，必須小心謹慎，切勿違反相

關法例及規定。  

 

政府及監管局均越來越關注過去數月有一手住宅物業發展

商透過招標形式出售新盤單位的銷售策略。  

 

監管局提醒所有參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持牌人，不論發

展商以何種方式銷售其物業，持牌人均必須嚴格遵守《地產代

理條例》、監管局發出的執業通告（編號 13-04(CR)）內的所有

適用指引，以及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（「《條例》」）。  

 

尤其是根據執業通告（編號 13-04(CR)），在編制資料以協

助賣方推廣發展項目時，地產代理公司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

核實該些資料的準確性，並在發出前取得賣方就該些資料的準

確性及完整性的書面批署，並確保已符合有關《條例》的規定。

另外，在《條例》下，任何人如明知或罔顧某重要資料屬虛假

或具誤導性，但仍然傳布或授權傳布該資料，而該資料相當可

能會誘使另一人購買任何一手住宅物業，即屬犯罪。因此，持

牌人在未取得賣方就其編制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的書面批

署前，不得直接或間接發出或發放任何以招標形式銷售的一手

住宅物業推廣資料（包括但不限於載有建議之投標價格資料）。 

 

同時，局方提醒持牌人要留意及遵從監管局發出的《操守

守則》，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，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。他



 
 

們必須秉持誠實、忠誠和嚴正的態度向準買家提供服務。  

 

監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情況，並會積極配合政府對有

關情況可能採取的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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